
 1 

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第 7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年 7 月 2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

貳、開會地點(實體)：內湖校區音樂樓 5樓大會議室 

    會議網址(線上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spf-bubp-cgo 

參、主  席：李校長揚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葉姿伶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陸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：（略） 

柒、討論事項： 

提案一：本校 114 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經費新增 70 萬元，提

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性平會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(114)年度因辦理李師重啟調查案、行政違失等多起重大

師生案，加諸校園性別事件時有發生，今年起更納入依學

生部級屬性，分別由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進行行為人防

治教育課程，為順利推動性平業務，持續宣導校園性別平

等意識，亟需相關費用支應。 

二、 因原編列預算不敷使用，本年度 5至 12 月預估不足經費計

70萬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增經費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spf-bubp-cg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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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配合 114 年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校務基金挹注 706 萬

3,501 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6 月 4 日 114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分配會

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本年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核定 1,957 萬 4,000 元如

下： 

(一) 主冊：1,629萬元，資訊專章：120萬元。 

(二) 附錄一：88萬4,000元(不含人事費)。 

(三) 附錄二：120萬元。 

三、 經分配會議確認各單位需求與會議所列經費分配原則，114

年度總需求計2,335萬3,501元，其中教育部補助1,629萬元，

由校務基金支應706萬3,501元(經常門494萬1,578元、資本

門212萬1,923元)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增經費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校 114 年度兩校區大樓清潔及校園環境維護合約，所需經

費 130 萬 2,845 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4 月 23 日 113 學年度第 2 學期學院部「與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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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有約」座談會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為改善女生宿舍清潔，預計與現行廠商(冠雨有限公司)終

止契約，更換廠商，並增加兩校區清潔人員。 

三、 查114年度、115年度兩校區大樓清潔及校園環境維護由冠

雨有限公司得標，若預估自本年8月1日起與該公司終止合

約，則計算至本年12月31日止，未付廠商費用為142萬

6,665元(283,333元*5月+10,000元暑假)。 

四、 經洽雙北地區清潔廠商估價，因清潔人力、材料費等成本

暴增，若接手執行114年度未完成之大樓清潔及校園環境

維護案，最低費用約需272萬9,510元(545,902元*5月)，

扣減因終止合約未付廠商142萬6,665元後，差額為130萬

2,845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增經費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本校兩校區女生宿舍改善電力工程，所需經費 231 萬元，提

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兩校區女生宿舍因電力不足，致多人使用吹風機時經常跳

電，監察委員及教育部已多次關注此案，叮囑本校儘速改善，

切不可讓學生在寒冬中仍要排隊集中吹頭髮。所需經費計231

萬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增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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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

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6 月 18 日第 378 次行政會議、同年 6月 24 日

113 學年度第 6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為激勵本校教職員工積極參與產學合作，提升本校產學合

作績效，評估放寬個人及單位執行產學合作案件之獎勵標

準金額條件，爰擬具旨揭要點修正草案，提請校務基金管

理委員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修正第五點文字，有關審議小組委員利益迴避一節，增加

「…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2及 33條規定辦理迴避事宜。」，

以臻完備。 

二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與創作展演

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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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 114 年 6 月 18 日第 378 次行政會議、同年 6月 24 日

113 學年度第 6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參與學術研究發展與創作展演，

提升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，爰擬具旨揭要點修正草案，提

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，於補助金額前，明訂

補助內容為差旅費，並增加文字「…未達最高補助者，以

實際金額報支…」。 

二、 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七：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共 7件，所需經費計 140 萬 8,579

元，提請追認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、教務處、學務處、總

務處、研發處、人事室、綜藝團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 7件，經費 140 萬 8,579 元 ，為

使校務運作及業務推展順利進行，依第 45次校務基金管理

委員會提案一決議，經簽奉核可後先行支用，並提報校務

基金管理委員會追認。 

二、 上開追認案件列述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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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自 112 年 MeToo 事件爆發，本校配合調查及新增密件

公文激增，應保密處理作業亟需，所需經費 12萬 7,800

元，業經秘書室本年 5 月 27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二) 教務處依據 113 學年度第 2 學期與校長有約會議案由

二決議辦理，由校方提供畢業證書專用夾，所需經費 2

萬 8,500 元，業經教務處本年 5月 19 日簽奉核准，提

請追認。 

(三) 學務處考量師生授課期間可能發生之運動傷害，為提

供合宜之應對措施，研議健康中心增設運動防護人員，

以因應學生訓練過程中之傷害及時協助需求，所需經

費 42 萬 8,079 元，業經學務處本年 3 月 28 日簽奉核

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四) 105 年度購置之廚房用製冰機(含過濾器)突發故障，因

已逾使用年限且不堪修復，應汰舊換新，所需經費 9萬

6,200 元，業經總務處本年 5 月 15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

追認。 

(五) 為辦理教育部畢業滿一、三、五年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

案，所需經費 7萬 8,000 元，業經研發處本年 3月 6日

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六) 教育部媒合 3 位律師協助李師涉性平案件之受害者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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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刑事追訴事宜，相關訴訟費用由本校負擔，本次有 2

位律師接受委任，所需經費 15萬元，業經人事室於本

年 2月 25 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(七) 綜藝團投標僑委會「114 年國慶文化訪問團」採購案，

須於決標次日起 15日內繳納履約保證金，辦理簽約事

宜，並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日內無息

發還。履約保證金 50萬元擬向校務基金辦理借支，業

經綜藝團本年 5月 1日簽奉核准，提請追認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規定」之附錄一

《非學分推廣班教師鐘點費給付標準》暨附錄二《推廣教育

退費辦法》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5 月 15 日教務會議、同年 5月 21 日第 377 次

行政會議、同年 6月 24 日 113 學年度第 6次法規研修暨審

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附錄一鐘點費給付標準擬修正調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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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非學分推廣班教師鐘點費已超過10年未調整，經推廣

教育審查小組會議委員建議將教師鐘點費進行調整，方能

提升教師授課意願。經研議後，在符合成本效益情形下，

擬修訂鐘點費給付標準酌增為1,700元，並重新計算學員

人數之折扣後鐘點費用，以達合理性，最高為1,800元則

維持不變。經估算學員學費收入及相關支出成本後之盈餘，

擬定收入暨成本效益預估表。 

(二) 附錄二退費辦法： 

修正第二點，因開課日七日前尚未產生相關成本，故建議

退還收入暨成本效益預估表全額學費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。

於開課日前七日內因可能產生相關成本費用，則依規定退

還已繳學費90%。為使退費辦法更符合母法第十七條規定，

爰做點次及順序更動，並增加必要文字說明，使退費辦法

更臻完善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戲服、道具及器材外借收費管理要

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4 年 6 月 18 日第 378 次行政會議、同年 6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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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學年度第 6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決議辦理。 

二、 旨揭要點前由總務處於 110 年 11 月 24 日第 63 次校務基

金管理委員會通過施行，因原級距及收費標準未符合比例

原則，且亦無優惠基準、借用申請流程等規定，爰予修正，

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 條文名稱：由收費標準修改為管理要點。 

(二) 收費標準，原級距及收費金額未符合比例原則，修改以

原購金額按比例訂定收費標準：物件使用未達3年者，以

原購金額5%收費；使用3年者，以原購金額3%收費為原則。

表格修正改為由低價至高價，並增加級距。(第二點，說

明1) 

(三) 逾期每日加收費用，修改為每日以原收費金額1.5倍收費。

(第二點，說明2) 

(四) 明列本校主辦/合辦/協辦者及產學合作單位之優惠規定。

(第二點，說明3、4) 

(五) 借用申請單位流程、繳費及違反究責之規定。(第三點) 

(六) 增列長期租用及特殊情形者之規定。(第七點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55 分 





視訊通話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spf-bubp-cgo


